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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中化国际   证券代码：600500  编号：临2017－014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合作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协议的具体事项付

诸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变动性的可能。  

 合作框架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7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不构成影响。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方的基本情况  

（1）协议方名称：连云港市人民政府 

性质：人民政府；  

公司地址：连云港市朝阳东路 69号 

（2）协议方与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的签署  

合作框架协议于 2017年 3月 15日由双方在北京市以书面的方式签署。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双方的合作意愿，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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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具体合作事项将在明确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提交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背景与目标  

经中化国际与连云港市政府多次协商沟通，中化国际拟在连云港市合作建设

中化精细化工循环经济产业园，提升双方的产业合作水平，加快推进中化国际的发

展战略，为未来发展提供总体支撑。 

（二）主要内容  

合作框架协议意向性地确定了双方的产业合作重点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在连

云港石化产业基地优先规划布局中化精细化工循环经济产业园，重点发展新材料及

精细化工系列产品；研究推动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及多联产示范项目的合作；进一

步加强在液体化工码头及其配套化工和能源仓储设施领域的投资合作；以及研究推

进在连云港规划建设产业园配套所需的管理、研发及人才中心等。为此协议双方将

成立工作组、明确分管负责领导和联系部门、建立双方高层领导定期会晤机制等措

施，协调落实双方的产业合作。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7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不构成影响，但将可能

有利于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提升。  

（二）双方友好合作，有利于加快公司在精细化工和新材料、化工物流等产业领域

的发展。  

 

四、重大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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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合作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协议的

具体事项付诸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变动性的可能，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二）本协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16 日 


